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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深圳市時代信創新技術有限公司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由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

刊發，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資料。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與深圳市時代信創新技術有

限公司（「深圳時代信創」）（合稱「雙方」）以「平等誠信、互惠互利、資源互補、專

業分工」為主要合作原則，於 2022年 11月 30日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本協議」）。雙

方同意基於各自的平台優勢與資源，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充分發揮各自優勢，

共同促進雙方的業務發展和產品延伸。雙方本著友好務實、協商互利的原則共同

處理在合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合作背景

基於本集團資源擬在國產化的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一體化電腦、高集成度台

式電腦、行業網關服務器等相關信息技術應用創新（「信創」）產品的研發、生產與

銷售業務進行全方位的重點投資，為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技術創新，經雙

方友好商議，一致同意建立長期穩定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信創產業開展全方

位戰略合作，現達成本協議，以供雙方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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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內容

根據優勢互補的原則，雙方建立信創行業的合作關係，包含但不限於在黨政、教

育、金融、醫療、通訊、能源、交通、公共事業等行業市場開展業務合作。合作

內容包括不限於：

1. 技術合作：深圳時代信創為本集團提供先進、高品質的硬件產品設計或解決

方案，本集團基於深圳時代信創的硬件產品設計或解決方案，為目標客戶提

供包含但不限於軟件應用適配、整體解決方案及定制化的服務。深圳時代信

創協助本集團獲取上游核心硬件或軟件廠商（如兆芯、飛騰、統信和中標麒麟

等）的技術支持。

2. 產品開發與認證合作：本集團委託深圳時代信創設計開發指定規格的全國產

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一體化電腦、高集成度台式電腦、行業網關服務器

等相關信創產品。深圳時代信創按本集團要求完成產品設計，並配合本集團

進行相關的信創產品認證。產品上使用本集團或本集團指定單位的商標冠

名，認證完成後，本集團或本集團指定單位具備以自有品牌銷售全國產筆記

本電腦等信創產品的資格和條件。

3. 市場銷售合作：雙方利用各自市場資源，合作推進信創產品的市場銷售。本

集團（或本集團指定單位）進行信創市場的開拓及經營，組建其業務及服務團

隊，深圳時代信創全力協助客戶及市場資源的導入，並為市場銷售提供必要

的技術支持。對於重點客戶，深圳時代信創配合本集團（或本集團指定單位）

的需求，派遣專業人員到客戶現場給予技術支持服務，相關費用由本集團負

責。

4. 其它深度合作：為了加強雙方互信，全方位、深度開展合作，共享合作發展

的成果，雙方一致同意將進一步探討換股、相互持股等股權方面的合作事

宜，實現雙方利益的融合，形成緊密的長期合作關係，共同發展合作共贏。

5. 具體合作事宜由雙方另行商談、簽訂正式的項目合作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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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集團

本集團提供基於信創的 5G+ IT+AIOT的產業數字化整體解決方案，是集 5G通信設

備及專網解決方案、信創 IT產品及行業解決方案、物聯網傳感產品及解決方案於

一體的綜合性產業數字化解決方案提供商。本集團擁有二十年在物聯網、5G通信

設備、智能終端產品以及綜合解決方案的豐富市場經驗、軟件研發能力及運維服

務體系，產品和服務滿足政府機構、電信、金融、電力、能源、教育、工業互聯

網等行業客戶在數字化時代對於通信數據安全和無線寬帶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大

數據、物聯網等方面的具體需求。

關於深圳時代信創

深圳時代信創作為專業 IT終端先進技術及產品的設計研發公司，提供筆記本和其

他電子產品的先進技術和產品服務。因應中國國產自主可控的信創產業崛起，深

圳時代信創團隊以長久中國市場的布局，業界優異的技術及產業整合基礎，獨有

的從英特爾80286平台 — 電腦初成形至今的扎實功底，對應國產芯片初始階段、

產業原始時期，深圳時代信創計劃以其參考設計的原創能力及長久技術積累，提

供具前瞻性及領先的專業產品開發，加上十餘年的深圳本土供應鏈體系的整合經

驗，目標發展成為信創筆電的龍頭企業。

其他

本協議有效期為五年，自本協議生效之日起開始計算，本協議合作期限屆滿前一

個月，經雙方協商同意，雙方可續簽本協議。

除了已公告以外，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深圳時代信

創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

則）。

本公司股東及╱或本公司投資者請留意，本公告之刊登乃本著讓公眾人士得悉本

公司最新業務發展而作出的自願性披露。

承董事會命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黎子明

香港，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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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黎子明先生、高偉龍先生、滕峰先生、余健强先生及

梁軍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天翔博士、黃國恩博士、洪木明先生及劉平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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